
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告知承诺书

深圳市光明区财政局：

本机构就所申请的代理记账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郑重作

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二、已认真阅读《光明区财政局关于中介机构从事代理

记账业务行政审批的告知》，并知悉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

容；

三、能够满足审批机关告知的法定条件和要求，并按照

规定接受后续核查；

四、不存在法律禁止从事所申请业务的情形；

五、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；

六、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附件：光明区财政局关于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行政审

批的告知

承诺人（机构负责人）签名：

承诺中介机构（单位公章）：

2021 年 5 月 25 日



附件：

深圳市光明区财政局关于中介机构从事代理

记账业务行政审批的告知

本行政审批机关就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行政审

批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审批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三十六条；

2.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98 号)第二条、

第三条；

3.《深圳市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深财规[2020]7 号）

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。

二、法定条件

1.为依法设立的企业；

2.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 3 名；

3.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，且为专职从业人

员；

4.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。包括从业人员执业

道德规范、业务操作流程、业务质量控制规范、业务档案管

理等制度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中介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代理记账资格申请表（“注册号”一栏填写统一社会



信用代码）;

2.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告知承诺书；

3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；

4.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的书面承诺;

5.专职从业人员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;

6.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（包括但不限于从业人员执业

道德规范、业务操作流程、业务质量控制规范、业务档案管

理等制度）。

四、告知承诺的办理程序

1.中介机构进入“广东省政务服务网”选择“除会计师

事务所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，查看办理指南、下载相

关表格、范本后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跳转至“全国代理记账

机构管理系统”注册、登录，提交上述第三、1-6 项申请材

料的扫描电子件，其中证书类材料扫描原件，自制（填写）

类材料均须加盖机构公章后扫描；

注：由于“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”设置及材料模

板为全国通用，而深圳市实行了告知承诺改革，其申请要求

及材料模板与其他地区不同，因此，本次许可申请涉及的所

有表格、范本均以“广东省政务服务网”所列为准。

2.我局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审批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
定形式的，0.5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，并在 4 个工

作日内颁发代理记账执业证书；材料审核“不通过”的，一

次性告知中介机构所需补充的材料并重新申报。同时，按规



定在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、审批部门网站等渠道对中

介机构提交的告知承诺书、审批信息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

督；中介机构按规定自行公示；

3.我局将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 3 个月内，按照《代理

记账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市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深财规

〔2020〕7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对中介机构的承诺内容是否属

实进行证后核查。

五、关于证后核查事项的告知

我局对申请机构开展全覆盖证后核查时，中介机构应按

《现场核查通知书》确定的时间前往指定地点，提交以下承

诺证明材料：

1.代理记账资格申请表;

2.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告知承诺书；

3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；

4.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的书面承诺;

5.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的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证书或三年以上会计工作证明，以及会计继续教育证明；

6.专职从业人员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;

7.3 名以上专职从业人员在本机构的工作证明及提交许

可申请上月的社保缴费清单；

8.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（包括但不限于从业人员执业

道德规范、业务操作流程、业务质量控制规范、业务档案管

理等制度）;



9.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。

以上所有材料应与系统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保持一致，其

中证书（证件）类材料均须核验原件、提交复印件（加盖机

构公章），自制（填写）类材料须提交加盖机构公章的原件。

六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
1.对于申请机构作出虚假承诺的，由主管财政局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相关规定撤销行政许可，收

回代理记账许可证书，予以公告；并根据《代理记账管理办

法》、《深圳市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，

对相关机构及人员给予警告，记入会计领域违法失信记录，

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，并向社会公告；被许可审批部

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代理记账机构，其基于本次行政许可

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，对外出具的相关材料不具有法律效力，

并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；

2.中介机构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代理记账

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市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，以及《关于

光明区实施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行政审批事项改革

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定开展代理记账业务，依

法接受主管财政局及社会公众的监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


